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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早期投資趨勢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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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義、資料來源與處理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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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DIT 平台-台灣獲投資料庫
資料期間 / 2015~2020.12

資料庫1

媒體報導2

獲投企業3

國發基金季/年報4

投資人5

商業司公司登記6

資料來源
包含
◼ 成立時間在2010年(含)後
◼ 註冊在台灣
◼ 註冊海外/創辦人來自台灣
◼ 上市/櫃(含興櫃)前的獲投

不包含
 收購、母公司對子公司投資

新創獲投定義

資料清理
交易資料
整併

機構名稱
標準化

輪次判斷
領域
歸類

資料處理說明



台灣新創投資趨勢

5

註：資料期間為2015/1/1至2020/12/31。
資料來源：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。

⚫2020台灣新創企業獲投統
計期間為2015年至2020年，
涵蓋1,421筆交易紀錄，總
金額40.52億美元

⚫2020年整體獲投件數為
310件，與2019年的355件
相比下滑12.68%；投資交
易規模則達8.73億美元，
與2019年的6.98億美元相
比增加25.04%

⚫千萬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
案貢獻良多，如9月底取得
7,500萬美元投資的酷遊天
（KKday）； 1月獲得
4,000萬美元投資的耐能智
慧（Kneron）



台灣新創投資趨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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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資料期間為2015/1/1至2020/12/31。
資料來源：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。



投資領域趨勢統計

7
註：資料期間為2015/1/1至2020/12/31。
資料來源：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。



投資領域趨勢統計

8
註：資料期間為2015/1/1至2020/12/31。
資料來源：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。



投資領域趨勢統計

9註：部分案例獲投金額為本團隊整理上市上櫃公司投資該公司的資料，尚有其他未公開的投資，實際獲投金額可能高於表中數字。
資料來源：台經院FINDIT



投資者觀察

10

註：資料期間為2015/1/1至2020/12/31。
資料來源：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。



投資者觀察

11

Deals

註：資料期間為2015/1/1至2020/12/31。
資料來源：台灣經濟研究院FINDIT研究團隊。

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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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亮點之下，兩極化的現象浮上檯面

疫情期間，投資者面對系統性風險的增加，一則尋求相對成熟與有把握的新項目；二則傾向於加碼在既

有的投資組合上。這情況對於缺乏市場驗證基礎，想尋求第一筆外部投資的新創來說，更加充滿挑戰。

2 健康與能源領域正熱，但項目本身更加重要

健康醫療的關注度仍高，其中數位醫療為崛起中的熱門標的。綠能領域在2020年也有著突出的表現，

風電、太陽能等成為不少上市企業投入的新事業。然而，領域只是反映了資金風向的轉變，隨著投資

者在標的選擇上的愈發謹慎與理性，新創企業不僅要能乘風而起，更要飛得長久，且越飛越高。

3 創造人才、技術、市場、資本的正向循環

疫情時代，不分國內外，早期投資者們仍然持續擴大投資在更具發展潛力的新創標的上，但找到好

案子的這項工作變得越來越具挑戰性。技術上的領先已是標配，如何培育或「篩選」出更具說服力

的好項目，更具執行力的創業者（團隊），創造人才、技術、市場、資本的活水與正向循環，才是

提振我國新創投資的根本之道。



國發基金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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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發基金發展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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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3年

1990年

2006年

2010年

依規定設置開發基金。

制訂「促進產業升級
條例」，作為政府推
動產業升級。

經行政院核定將開發基
金、中美基金合併成立
「國家發展基金」。

制訂「產業創新條例」
明定國家發展基金設置
法源及用途。

【國發基金目標】
加速產業創新加值、促進經濟轉型、國家發展



國發基金投資績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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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發基金

309.33億元

1973 48 年 2021/12/31

國
發
基
金
及
繳
庫
規
模

協助其他機關業務支出93.94 億元

合計

1兆6,234.39億元

歷年賸餘累積繳庫數額
2,800.92 億元

國發基金淨值
1兆3,339.53億元



主要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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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資
重要新興
事業投資

專案投資

創業天使投資
方案

創業投資
事業投資



各階段投資方案

創業準備期 種子期 創建期 成長/擴充期 成熟/調整期

準備期 早期投資 晚期投資

直接投資
申請投資金額：1億元以上

產業創新轉型基金
申請投資金額：1億元以上

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(經濟部中小企業處)

申請投資金額：1億元以下

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(經濟部工業局)

申請投資金額： 1億元以下

加強投資文化創意實施方案(文化部)

申請投資金額： 1億元以下

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(經濟部工業局)

申請投資金額： 1億元以下
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(投資)
申請投資金額：2千萬元以下

17

國發基金加強投資專案
辦公室主要業務

創業投資事業投資(投資)
申請投資金額：10億元以下

專案投資

重要新興
事業投資



投資亮點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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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導體

運輸 國家級投資公司

光電

觀光

通訊

生技

綠能 金融



直接投資方案介紹

19

03



投資方案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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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投資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

共同原則

1. 需有主導性投資人。
2. 國發基金不為當次募資單一最高現金出資者。
3. 投資於國內企業。
4. 國發基金加計政府其他機關及國營事業參加投資之股權比例，占被投資事業股權

比例合計應低於49％。

其他原則 投資於未上市(櫃)公司。

1. 投資於上市(櫃)或未上市(櫃)。
2. 投資金額以不超過被投資事業募資後實收資

本額之20%為原則。
3. 對單一個案(集團)累計投資總金額以不超過

100億元。

申請投資金額：1億元以上



投資業務執行概況

21

22 萬餘人 逾62,000項

總投資成本

644.89 億元

公司員工人數總計 專利智財權

逾2,200篇

技術認證

投資總家數

66 家

註：資料截至2021Q4



投資產業別、規模多元化

生技

光電

半導體

機械

運輸

創投

金融

觀光

航太

通訊

鋼鐵

數位資產

紡織

電子票證

數位文創

循環經濟

投資產業別廣

上市

上櫃

興櫃

未上市

未上市公開發行

未上市未公開發行

投資產業規模廣

22

綠能



申請流程與管道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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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24

一般民間申請
投資專案

面談或
聽取簡報

投資評估審議會
審查通過?

由學者、專家及相關機關
人員組成(必要時得邀請
諮詢專家列席參與討論)

管理會
審核通過?

國發基金
參加投資

否

國發基金分析評估

請外部專家
提供評估意見

結案

結案 結案
申請

否

是 是

否

是

申請流程約三個月

政策評估會議
審查通過?



申請表單

申請表單

25

面談具備
2項表單



專案辦公室服務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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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辦公室服務項目總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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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單一服務窗口

• 提供政府單一服務窗口
• 檢視送件資格及文件
• 介接政府及其他投資方案

02潛力案源開發

• 專案辦公室主動訪視企業、開發案源
• 合作伙伴轉介案源
• 企業或民間投資機構主動洽詢

03資源轉介

04媒合交流

• 輔導資源
• 媒合資源

• 廣納案源媒合
• 策略性產業媒合
• 精準媒合


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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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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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創團隊
取得營運資金

促進民間
創新創業動能

扶植高風險
新創事業

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

鼓勵天使
投資

引導資金
挹注

鏈結輔導
資源

延續天使補助
計畫成果

辦理目標國發基金
參與投資

天使投資人
搭配投資

資料來源：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



投資範圍

30
資料來源：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



投資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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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由天使投資人或新創事業提出申請

◼ 投資金額原則以新臺幣2,000萬元為限

◼ 新創事業若取得累計募集資金或管理資產達美金10億元之國內外投資機構承諾投資，本方案投資金額
可提高至新臺幣3,000萬元，惟不超過該投資機構之投資金額

◼ 本方案已投資事業後續辦理增資，國發基金後續參與現增金額加計已投資金額最高為新臺幣1億元

◼ 經國發基金核定之天使投資人提出申請並搭配投資

◼ 本方案投資金額新臺幣300萬元以下

◼ 天使投資人投資金額不低於本方案

天使投資人資格經核定且申請投資條件符合上述條件者，國發基金得逕行投資

※天使投資人需具有投資實績（曾投資總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），並檢附佐證文件

資料來源：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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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原則

關係人
交易

天使投資人
搭配投資

持股比例

投資對象投資金額

配投比例

◼ 原則以新臺幣2,000萬元為單
案投資上限

◼ 獲得累計募資金額或資產管
理達美金10億元之國內外投
資機構承諾投資，單案投資
上限提高為新臺幣3,000萬元

◼ 已成功投資案後續辦理現金
增資，國發基金累計參與投
資金額可達新臺幣1億元

◼ 以新設或增資擴展之新創事業為限

◼ 尚未公開發行、未興櫃或上市/櫃
之企業

◼ 設立未逾5年、實收資本額或過往
累計實際募資金額不超過新臺幣1

億元之企業；惟經投資評估審議會
同意者，不在此限

◼ 天使投資人應與本方案共同搭配投資，
並提供投資對象輔導協助；惟經投資
評估審議會同意者，不在此限

◼ 依據被投資事業所在
地區、產業、經營團
隊成員組成情形調整
共同搭配投資比率

◼ 應充分揭露被投資事業與天使投
資人之利害關係

◼ 國發基金加計其他
政府機構之官股比
率占被投資事業股
權比率應低於50%

資料來源：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



綠色通道小額搭配投資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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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xt 

in here

天使投資人
投資金額不
低於本基金

天使投資
人/機構搭
配投資

已獲本基金及天使投資人投資之300萬元小額搭配投資申請案，再
次提出投資申請時，請依本方案審議程序提送投資評估審議會。

本基金
逕行投資

核定天使
投資人
資格

曾經投資新創事業且
總投資金額達新臺幣100萬元

本方案投資
金額不超過

300萬元

資料來源：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



聯絡方式

國發基金加強投資專案辦公室

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Services Project Office，

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

(02) 2599-7534

d34420@tier.org.tw 鄭小姐

d34422@tier.org.tw 林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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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投資/產業創新轉型基金

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服務辦公室

Investment Service Office of Business Angel 

Investment Program,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
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

（02）2546-5336

網站：https://www.angelinvestment.org.tw

地址：10574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133號10樓C室



方案名稱及申請投資金額 聯絡窗口 投資原則

國發基金直接投資方案
(1億元以上)

國發基金加強投資專案辦公室
02-2599-7534

1. 不擔任主導性投資人。
2. 投資於未上市(櫃)公司。
3. 投資於國內企業，以新設或增資擴展者為原則。

產業創新轉型基金投資方案
(1億元以上)

國發基金加強投資專案辦公室
02-2599-7534

1. 不擔任主導性投資人。
2. 投資比率不超過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20%為原則。
3. 投資於上市(櫃)或未上市(櫃)。
4. 投資於國內企業，以合併計畫、收購計畫、分割計畫

及其他有助於企業創新轉型之投資計畫為原則。

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
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
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
加強投資文化創意實施方案
(1億元以下)

1. 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 (經濟部中小企處) 

02-2368-6858 #342 或 #354

2.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
(經濟部工業局)  02-2704-1077 #13

3. 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
(經濟部工業局) 02-2704-1077 #13

4. 加強投資文化創意實施方案(文化部)

02-2745-8186 #210

1. 不擔任主導性投資人。
2. 投資於未上市(櫃)公司。
3. 投資於國內企業。
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
(2千萬元以下)

創業天使投資
02-2546-5336

1. 經投資評估審議會同意者，免天使投資人搭配投資。
2. 對同一事業投資金額上限新臺幣2千萬元。

附件一、國發基金投資方案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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